	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【輔導及服務】成績評分表

	所屬單位
	
	教師姓名
	

	評鑑項目
	評鑑指標（計分事項）及佐證資料簡述
	自評
	系核
	院評

	1.校內輔導及服務
（最高45分）
	1-1擔任學術或行政一級主管計（  ）項/學期x 5分。
	
	
	

	
	1-2擔任學術或行政二級主管計（  ）項/學期x 4分。
	
	
	

	
	1-3擔任校務重要專案負責人計（  ）項x 1分。
	
	
	

	
	1-4擔任校級各項委員會委員計（  ）項/學期x 1分。
	
	
	

	
	1-5擔任院級各項委員會委員計（  ）項/學期x 1分。
	
	
	

	
	1-6擔任系級各項委員會委員計（  ）項/學期x 0.5分。
	
	
	

	
	1-7辦理校級各項活動計（  ）次x 0.5分。
	
	
	

	
	1-8擔任導師計（  ）學期x 1分。
	
	
	

	
	1-9義務行政計（  ）學期x 2分。
	
	
	

	
	1-10擔任本校學術期刊、學報編輯計（  ）學期x 2分。
	
	
	

	
	1-11擔任本校學術期刊、學報總編輯計（  ）學期x 4分。
	
	
	

	
	1-12擔任圖書館義務活動指導計（  ）學期x 2分。
	
	
	

	
	1-13擔任校內教育訓練講習講師計（  ）次x 2分。
	
	
	

	
	1-14擔任校代表隊指導教師計（  ）學期x 2分。
	
	
	

	
	1-15擔任學生社團、讀書會或系學會之指導老師計（  ）學期x 2分。
	
	
	

	
	1-16擔任入學命題委員計（  ）學期x 1分。
	
	
	

	
	1-17參與校、院、系務規劃或設計案計（  ）次x 1~3分。
	
	
	

	
	1-18在進修推廣部開課計（  ）門課x 1分。
	
	
	

	
	1-19系自訂指標：
（每次1分，本項最高不超過3分）
	
	
	

	2.校外輔導及服務
（最高25分）
	2-1推動校友會活動計（  ）次x 1分（本項最高不超過10分）。
	
	
	

	
	2-2參加本校輔導區活動（  ）次x 1分（本項最高不超過10分）。
	
	
	

	
	2-3參加對外招生活動（  ）次x 1分（本項最高不超過10分）。
	
	
	

	
	2-4參與本職專長之公益性社會服務計（  ）次x 1分（本項最高不超過10分）。
	
	
	

	
	2-5擔任校外學術單位之委員計（  ）次x 0.5分（本項最高不超過10分）。
	
	
	

	
	2-6校外專業服務計（  ）次x 1分（本項最高不超過10分）。
	
	
	

	
	2-7應邀至校外演講計（  ）次x 1分（本項最高不超過10分）
	
	
	

	
	2-8擔任學會學術期刊編輯計（  ）學期x 2分。
	
	
	

	
	2-9擔任學會學術期刊總編輯計（  ）學期x 4分。
	
	
	

	
	2-10擔任國際第一級學術期刊編輯計（  ）學期x 8分。
	
	
	

	
	2-11擔任國際第二級學術期刊編輯計（  ）學期x 4分
	
	
	

	
	2-12擔任學會理事、監事計（  ）年x 3分。
	
	
	

	
	2-13擔任學會理事長計（  ）年x 6分。
	
	
	

	
	2-14擔任政府、學術單位或產業機構重要專案負責人計（  ）項x 2分（本項最高不超過10分）。
	
	
	

	
	2-15擔任國家級委員、講師、評審、裁判等職務計（  ）項x 3分（本項最高不超過10分）。
	
	
	

	
	2-16擔任縣市級委員、講師、評審、裁判等職務計（  ）項x 2分（本項最高不超過10分）。
	
	
	

	
	2-17擔任鄉鎮市級委員、講師、評審、裁判等職務計（  ）項x 1分（本項最高不超過10分）。
	
	
	

	
	2-18擔任專業團體委員、講師、評審、裁判等職務計（  ）項x 1分（本項最高不超過10分）。
	
	
	

	
	2-19擔任公私立機構、產學合作之顧問或諮詢委員計（  ）年x 1分。
	
	
	

	
	2-20系自訂指標：
（每次1分，本項最高不超過3分）
	
	
	

	3.捐、募款
	3-1捐、募款累計500萬以上計（  ）次x 30分。
	
	
	

	
	3-2捐、募款累計100萬元以上、未滿500萬元計（  ）次x 20分。
	
	
	

	
	3-3捐、募款累計50萬元以上、未滿100萬元計（  ）次x 15分。
	
	
	

	
	3-4捐、募款累計10萬元以上、未滿50萬元計（  ）次x 10分。
	
	
	

	
	3-5捐、募款累計1萬元以上、未滿10萬元計（  ）次x 5分。
	
	
	

	4.基本職責
（最高30分）
	4-1積極配合學校、學院及學系工作推展，達成任務。
	
	
	

	
	4-2擔任系級委員，並積極配合相關工作。
	
	
	

	
	4-3擔任院級委員，並積極配合相關工作。
	
	
	

	合計總分：（1.＋2.＋3.＋4.）
	
	
	

	加權總分：（1.＋2.＋3.）÷____(評鑑年限)×5 ＋ 4.基本職責分數
	
	
	


※備註：
1.需另檢附詳細佐證資料，並依序號編列，例如：2-1…。
2.請保留計分項目，並刪除不計分項目。


